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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提升本所協同研究計畫品質及執行成

效，遴用協同研究人員進行研究工作，特訂定本作業規範。 

二、本作業規範所稱之協同研究計畫，係指本所各業務組基於單位職掌或業務需

要，由本所人員擔任計畫主持人、研究員，並視計畫性質遴用協同研究人員

進行之研究計畫。 

前項所稱之協同研究人員限一人，係指本所透過勞務採購遴用之協同主持

人。 

三、參與本所協同研究計畫之協同研究人員，須具有建築研究相關專業，擔任每

案計畫之協同主持人，統籌協同研究事務，另得依計畫需要於服務建議書提

出具有建築相關專業之研究員限一人，及具學士或助教以上資格之研究助理

一至三人參與計畫，協同主持人為簽約主體。 

前項協同主持人、研究員及研究助理合計不超過四人。 

四、各協同研究計畫之協同主持人或研究員具博士資格或碩士後三年以上研究資

歷者，得列為甄審考量；協同主持人參與本所協同研究計畫，每年不得超過

二案。 
五、參與協同研究計畫之人員得按月支領研究費，協同主持人每月不得逾一萬八

千元，研究員每月不得逾一萬五千元，碩士以上資格之研究助理每月不得逾

一萬二千元，學士以上資格之研究助理每月不得逾一萬元。 
前項參與協同研究計畫之人員支領之研究費，得經本所同意在研究費總額不

變及不逾各該等人員之最高支領額度內調整之。 

六、協同研究人員執行協同研究計畫所需之各項耗材、物品等，採購金額超過政

府採購法所訂公告金額十分之一者，應向本所領用；採購金額在公告金額十

分之一以下者，得檢據核銷或領用。 

七、各業務組依各科技計畫規劃研究課題及人員、經費需求，報所核定後，據以

編列各協同研究計畫所需研究費、耗材、物品等各項支出，按三級用途別科

目分項編列經費表，辦理經費審查。 

八、審定後之各協同研究計畫，各業務組應以科技計畫為單位辦理招標。 

各業務組應擬定各協同研究計畫之招標文件(包括：計畫目的、預期成果及

全程給付參與協同研究計畫之人員研究費)，載明各採購案均採固定服務費

用及複數決標方式，惟如單一採購案僅有單一主題，即不採複數決標；送請

秘書室辦理協同研究人員勞務採購。各協同研究計畫之耗材、物品等各項支

出經費表，應併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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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各協同研究計畫協同研究人員之遴用，屬未達公告金額之勞務採購者，得依

下列程序辦理： 

(一)依政府採購法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相關規定辦理。 

(二)秘書室應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

定，將各科技計畫遴用協同研究人員之招標資訊，公開於主管機關之資訊

網路或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以取得 3家以上廠商之研究企劃書。投標截

止有 3家以上廠商投標，即辦理審查廠商投標文件及資格；投標廠商有 1

家以上未達 3家者，依同辦法第 3條規定，得簽請所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改採限制性招標。其辦理第二次公告者，得不受三家廠商之限制。 

(三)各科技計畫之協同研究計畫，應規劃甄審場次及分別成立甄審小組，各場

次甄審小組成員由本所建置之專家學者資料庫、業務組主管及相關同仁組

成，簽報核可後辦理。 

(四)甄審小組擇期邀請廠商就研究企劃書內容辦理簡報，評定優先議約序位，

投標廠商評比平均分數低於 70 分者，不列入排序名單，且不得作為協商

對象。各業務組將甄審結果簽核後，請秘書室辦理議約決標及簽約事宜。 

十、協同研究計畫執行所需耗材、物品等各項支出，得經本所同意在原計畫總經

費不變情形下調整；另研究員及研究助理如有變動時，應依本作業規範第三

及第五點規定，並經本所同意後調整。 

十一、本作業規範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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